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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护卫生态
过去一年，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

“最严”生态环境整治。如今，生态恶化的局面

得到扭转。农牧民通过从事旅游服务等产业，

也过上了更美好的日子。把一项项工作做好、

做扎实，我们就能真正打赢“三大攻坚战”，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正是：修复祁连山，决心尤须坚。常计

天下利，山笑水长欢。

曹一 图 亦多 文

法治漫画

生活与法

以案说法

通讯员 凌宇磊

本报讯 吵架细节、聊天记

录、不良嗜好……以文字形式固

定在离婚裁判文书上的各种隐

私，曾经让当事人在日后的生活、

工作中难免遇到尴尬。今年3月

以来，为深化家事审判改革，宁波

江北法院出台了《宁波市江北区

人民法院离婚证明书实施细则》，

推出离婚证明书制度。经调解或

判决离婚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凭

本人身份证并携带裁判文书向法

院提交书面申请，经核实无误后，

由法院出具《离婚证明书》，上面

只记载必要信息，不再涉及案件

具体事实和个人隐私。

近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的当

事人吴女士和郑先生，同时收到

了江北法院发出的离婚证明书。

在这张薄薄的证明书上，仅记载

了当事人基本情况、生效法律文

书名称、婚姻关系依法登记的时

间以及婚姻关系解除的时间等必

要证明信息。“真不错，这张证明

书可以有效保护我们当事人的隐

私信息。”吴女士接过离婚证明书

后说。

“这份证明文书也是我们江

北法院发出的首份离婚证明书。”

担任此案审判长的法官周进军

说，“这张证明书有着与裁判文书

相同的证明效力，我们的初衷就

是让离婚证明书在当事人办理相

关事项时起到替代作用，保护当

事人的隐私。”

吴女士和郑先生于1985年

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现

都已成人成家。多年来，吴女士

和郑先生因生活矛盾经常吵架，

近十年来更是过着无夫妻之实

的生活。去年，吴女士认为双方

已无共同生活基础，向江北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经法官耐心调

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自愿

离婚。

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有

两种方式，一种是到民政局登记，

领取离婚证；另一种是到法院打

官司，由法院下发判决书或调解

书。与民政部门颁发的离婚证上

只写双方“自愿离婚，予以登记”

不同，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或《民

事调解书》均不可避免地会涉及

到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财产分

割、子女抚养等个人隐私内容，这

些内容使当事人需要提供离婚状

态证明时经常感到尴尬和不便。

而江北法院发放的《离婚证

明书》不再涉及案件具体事实和

个人隐私等信息，不仅可以保护

当事人隐私，也易于识别、便于保

管和携带。

“正是考虑到家事审判的特

殊性，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

隐私，我们法院决定制作并发放

这样的《离婚证明书》。它与裁判

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江北法

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同居女友跳楼
男方要负责任吗？
王颖 宋元元 何平

前段时间，电影《前任3》热映，很多观众都看哭了，

男女主角孟云和林佳相爱多年，却因为一次吵架覆水难

收。“两个人相处，吵架不可避免，但大吵却伤感情，甚至

会导致追悔一生的悲剧。”近日，宁波镇海区司法局的一

位基层调解员在整理调解案例时，发现有不少悲剧的开

端都只是为了小事争吵。

他转身离开，她一跃而下

“吵架后，我就离开出租屋了，没想到，一别就是阴阳两

隔。”调解员一直记得男子李某说这话时的悲痛神情。

李某（化名）和姑娘薛某一同在镇海打拼，同居多年。和很

多这个城市的年轻男女一样，有浓情蜜意时，也有摩擦吵架

时。出事那天晚上，两人因为小事发生争吵，李某一气之下离

开了出租屋。走出小区不远便看到开来的警车和救护车，李某

不以为意。等他再回到出租屋时才知道，薛某跳楼了，再也回

不来了。

第二天，薛某的16名家属到派出所讨要说法。警方排除了

李某的刑事责任。

薛某的家属认为，对于薛某的死，李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

任，要求李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7万元。薛父说，

两人吵架是导致薛某轻生的直接原因，且双方形成了特殊的身

份关系，李某对薛某负有保护、帮助的义务，是李某没有及时阻

止导致了薛某的死亡。李某则认为自己虽与薛某有同居关系，

但自己对薛某的死根本不知情，自己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双方争执不下，剑拔弩张，场面一度失控。

“李某对薛某的死亡也是悲痛不已。女友死亡当天，两人

发生过激烈争吵，可根本没有料到她会通过跳楼自杀的方式来

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在调解时，调解员运用换位思考和以情

议情的方法来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劝解。

一方面，调解员向李某分析，虽然在法律中并没有规定相

关的赔偿责任，但现实中李某作为男友本就具有相应的照顾、

关心关爱义务。薛某的死并不是李某故意而为，李某在刑事上

不存在任何责任，但现实中确是由于李某与薛某发生争吵，导

致薛某情绪激动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经过劝解，李某愿意作

出一定赔偿，但表示经济条件有限，实在没有能力。另一方面，

调解员劝慰女方父母，并向他们解释李某经济条件确实有限。

最后，李某支付了8万元赔偿款。

调解员分析：“现在，同居关系不断增多。虽然法律并没有

规定在同居期间因身体受到伤害可以要求对方赔偿，但由于同

居双方毕竟是基于双方自愿而同居生活的，在这种特定情况

下，双方应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同时，法律强调公平原则。如

一方对另一方没有尽到相关义务，造成对方身体受到损害，对

此产生的损害后果都一概由受害方承担的话，明显有失公平。

因此，案例中，李某虽不需要负刑事责任，但作出一定的赔偿是

合情合理合法的。”

事情虽已经平息，但伤痛却会始终伴随着李某和薛某的

家人。

他说“跳啊”，她真的跳了

相比李某和薛某的悲剧，28岁安徽男子方某和女友的吵架

更为惨烈。

两个人一开始为了小事争吵，吵着吵着就开始“划清界

限”。因为房子是方某租的，女友不肯上床睡觉。几次劝说无

效后，方某就说“不冷你就去睡阳台”，结果女友负气通过阳台

的梯子爬上了6楼楼顶。

在阳台上，两人继续争吵。据方某供述，当时下着雨，气温

比较低，女友蹲在楼顶边缘的横梁上不说话。他气急之下说了

句：“你不下来跳下去好了，你跳啊！”不想一语成谶，女友纵身

跃下。

最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方某有期徒刑6年，理由是方

某在明知张某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之中，仍反复用言语刺激她，

主观上有放任张某跳楼身亡的故意，所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她性子直但心地善良，认识后我俩在很多方面都合得来。

如果不发生意外，我们最终肯定会结婚的。”庭审结束后，张某表

示，愿意花任何代价收回这句话，自己没有一天不后悔，如果时光

倒流，一定不让女友上阳台，也绝不会对她说刺激的话。

通讯员 王嘉

本报讯 两姐妹签了《放弃

继承权声明书》并经公证，后又以

其他理由向公证处提交撤回声

明，且拒不协助兄弟办理过户手

续，兄妹三人闹上了法庭。近日，

临海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继承权

纠纷案。

兄妹三人陈一、陈二、陈三

（均为化名），都居住在临海古城

街道。此前，一家人和睦相处。

2012年5月，母亲去世。2016年

7月，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套面积

不大的老房子，按儿子陈一起诉

称房子当时价值为20万元。

2016年11月，兄妹三人就遗

产继承事项签署了声明书，并在

临海市公证处进行公证，女儿陈

二、陈三以书面形式声明自愿放

弃对其父母房产的继承权，公证

材料载明“没有遗嘱”。

不料，当年12月，陈二、陈三

就到公证处要求撤回放弃继承权

的决定。据她们称，之前放弃继

承权是私下有约定的，房产实际

价值约有五六十万元，最终按45

万元折算，由陈一先向她们各支

付 15 万元，但他一直未履行约

定。5天后，二人又以发现母亲曾

留下遗嘱为由，向公证处提交“要

求撤回声明”。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二、陈

三作出了放弃继承权的书面表

示，又先后以存在口头约定和母

亲遗嘱的理由，拒不协助办理过

户缺乏依据，最终判决房子归陈

一所有，陈二、陈三在一个月内协

助办理过户。

先声明放弃继承，又要求撤回声明
两姐妹这波操作，法院是不认可的

夫妻感情破裂原因等隐私
不用再拿出来给别人看了
离婚证明书与裁判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